
日前參加一個有關「佔領中環」
的論壇，對「佔中」者的思想有
了進一步的了解，也感到有必要
重新審視「佔中」的法理基礎。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如果
沒有法理基礎，「佔中」就變成
了純粹的違法行為，而這是法治
社會所無法容忍的。

公民抗命的條件

通常，當一個國家（或地區）
的某項法律、法規被視為不公義
或不合理時，每一個公民可以站
出來挑戰這些不合理的法律和法規，或是提起司法覆核，或是合法的
遊行示威，或是公民抗命。相比較遊行示威而言，打 「公民抗命」

（或「公民不服從」）旗號、非法佔領某個地方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威
力。道理非常簡單：前者是「遊」完結束，而後者是「佔」而不走，
或造成交通阻塞；或影響他人正常生活。

雖然，用「佔」的方法進行公民抗命可能會對法律改革具有一定推
動作用，但是，由於其佔據行為得不到許可而往往具有違法性，還可
能嚴重影響他人的正當權益，故而用佔領來表現公民抗命時必須具備
必要的法理基礎。約翰．羅爾斯在《公民不服從的定義、證明與作用》
中提到了關於公民不服從的三個條件：第一，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違反
公正、平等、自由和機會均等原則；第二，合法的手段已經用盡而又
無濟於事；第三，實施這一行為不會導致對法律和憲法的破壞，也不
產生對所有人而言不幸的後果。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一個條件，那就
是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必須存在現實的不公義。例如，印度甘地反對的
是殖民統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反對的是種族隔離、美國的馬丁．路
德．金反對的是種族歧視。那麼，「佔中」者的所謂「公民抗命」是
否具備這些法理基礎呢？

「佔中」缺乏正義基礎

「佔中」者認為：《基本法》作出了在香港實現普選的神聖承諾，
但是，中央在2007年和2012年「違背」了這個承諾，所以，「佔中」
只是「將來時」而不是現在時，是所謂「先小人後君子」，發出警號
希望中央不要再違背承諾。這種言論是否正確呢？《基本法》的確莊
嚴承諾實行普選，但是，《基本法》也同時指出：香港實行普選應當
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進行。因此，說中央在2007年
和2012年違背承諾既是「佔中」者自我解讀，也具有誤導性。退一萬
步來看，中央已經承諾2017可以普選特首、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議
員，也就意味 「佔中」所指控的所謂違背承諾、或者「不公義」已
經不復存在了。「佔中」者自己也說：「佔中」「不是用行動挑戰一

國兩制及北京的權威，或特首的地位，只希望落實真普選。」在中央已經承諾普
選的情況下，「佔中」者依然鼓吹「佔中」之行為，這就成了無本之木。

「佔中」成為恐嚇

既然用「佔中」對付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缺乏法理基礎，為什麼有人還是堅持
鼓吹「佔中」呢？原來，「佔中」者另有打算！他們在積極醞釀推出他們認為是

「真普選」的方案，而如果他們所提出的方案得不到政府採納，他們仍然會採取
「佔中」行動，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舉 「核彈」與政府談判。首先，普選就是普
選，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好與更好之分，尤其要看是否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香
港的實際情況就是：它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通過選舉產生的特首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所有的
普選方案都必須以此為前提。其次，「佔中」者的普選方案是否合理可行，也應
該與其他方案比較，取得共識才行。用缺乏法理基礎的「佔中」行動作為恐嚇，
硬推其一家認可的「真普選」方案，很可能得不到良好的結果。畢竟，在一個民主
社會，用刀架在人家的脖子上、逼人就範的做法，是得不到香港多數市民贊同的。

普選無真假之分

那麼，「佔中」者所指的「真普選」方案究竟是什麼呢？雖然方案的具體內容
尚未看見，但是「佔中」者一直聲稱要政府按「國際標準」來普選特首，就是要
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b項作為香港普選方案的法律根據。且
不說這條規定能否直接適用香港的立法會議員選舉上面，因為這在法理上有諸多
的爭論。就是在普選特首方面，即使採納「普及而平等」原則，也不排斥對選舉
人與被選舉人資格進行必要的限制。這在被選舉人方面尤其重要。《基本法》第
44條只規定了特首的基本條件是︰（1）年滿四十周歲；（2）連續居港滿二十年
且無外國居留權；和（3）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那麼，提出其他條件尤其
是「中央信任」這一條件是否能夠在《基本法》中找到依據呢？答案是肯定的。

《基本法》第45條第1款規定，特首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這個任命權，不應
該是擺樣子的，而是應當有實質性的考慮。具體考慮什麼呢？中央官員的答案是
三個：愛國愛港、中央信任和港人認同。有的人認為：有關條件阻止了「民主派」
成為特首，故不可能出現真普選。其實，這種自我「對號入座」、甘於自我標籤為

「不受中央信任人士」的現象，既可被視為是一種缺乏自信的表現，也可能表明有
些人有必要檢討自身過往言行之不足。也許，有人擔心被拒之於門外，所以才拚
命鼓吹沒有正義基礎的「佔中」行動，試圖迫使政府放棄原則。

香港需要「沒有動亂的民主」，這個口號似乎更能引起廣大市民的共鳴。只要
「佔中」者放棄恐嚇，談判或商討就有了和睦及平等的基礎。在另一方面，政府也
應該主動放下身段，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努力凝聚共識，爭取早日出台能夠為
廣大市民所接受的特首選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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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
加坡總理李
顯龍在新加

坡國慶群眾大會上的講話，在香港傳媒間引起
巨大的反應，有數家傳媒更是努力地比較兩地
的房地產政策，目的就是要顯示新加坡的房地
產政策的優越性，唱好新加坡也很自然地顯示
出香港特區政府的無能。

新加坡的房地產政策不是在最近才突變，8月
18日李顯龍的演講辭只不過是想讓新加坡最窮
的家庭也變成房屋的業主，政府將半賣半送地
出售一套一房一廳的組屋給這群人，這群人為
數不多，只佔新加坡公民人口中的5%罷了。換
言之，新加坡公民的家庭，早已超過90%家庭是
自住房屋的業主，這是一個實行多年的政策。

香港部分傳媒把新加坡房屋政策當成天堂，
但是，新加坡公民是不是很受落、很支持執政
的人民行動黨？2011年的全國大選，執政黨得
票率創下建國以來最低水平，僅60%，可見，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選民的期望是永遠不可能

滿足的，而且，選民的期望也經常會相互矛
盾。

新加坡公民以極低的價格向新加坡政府買入
一手組屋，住了數年之後，在二手市場賣掉，
可以賺相當多錢，而且不必補地價，賺到的錢
全部放入自己的口袋。

二手市場的價格為甚麼這麼高？原因是新加
坡有非常多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有錢，有技
術，多是專業人士，他們只是永久居民，不是
新加坡公民，不能以低價向政府買一手組屋，
只能在二手市場買組屋或私人住宅。如果新加
坡的新移民不多，二手組屋根本沒有市場，或
者只能以比一手價高一點點的水平售出，理由
是所有的新加坡公民都很容易、很快地可以向
政府買到低價的一手組屋，沒有多少人願意付
高價買二手組屋。因此，可以說，不少新加坡
人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售組屋給新移民。

但是，新移民多少搶走新加坡人的飯碗，新
加坡人又不高興了，不少新加坡選民投票給反
對黨的理由之一就是不滿新加坡政府大量輸入

新移民，使
到新加坡人
面對越來越
強的競爭。

沒有新移
民，新加坡
人的二手組
屋賣不到好
價 錢 ， 但
是，新加坡
人又不喜歡
新移民來搶
他 們 的 工
作，這就是新加坡人的自我矛盾。

香港房價很貴，不少人買不起，怨言不少，
但是，不要忘記香港也有60%的家庭是房屋的
業主。房價升，這些人資產值提高；房價跌，
這些人的資產貶值。以比例而言，這群人才是
香港人口中的多數，只不過，少數者的聲音往
往強得多。

新加坡房屋政策有得有失

8月26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與美國駐港總領

事夏千福會面，表明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是香港的內

部事務，反對外部勢力插手干預，又希望美方駐港人

員不要以任何借口，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對此，

夏千福和美國駐港領館似無異議，反而是《蘋果日報》

的李怡為夏千福打抱不平，說什麼香港特區政改是自

治範圍內的事務，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2條的規

定，中央政府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

事務云云，反倒指責宋先生做得不對。

李怡曲解基本法

李怡說的對不對呢？當然不對。錯在哪裡？這需要

一點筆墨解說一下。李怡的錯誤是把宋哲特派員所說

的香港內部事務解讀為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了，時

空間的相對關係發生了錯位乃至倒置。宋先生是以中

方代表的身份講話的，他說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是香

港的內部事務，表明了這是中國的內政。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列入的其中一部全國性法律，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該法第24條第（2）項

規定，「享有領事特權與豁免的人員」「不得干涉中

國的內政。」目前香港特區正邁向行政長官普選的民

主歷程，該普選制度的設計在法理上當然是中國的內

部事務，即內政。

夏千福對政改指指點點不適當
報載，夏千福向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學習，經常落

區活動，幫襯茶餐廳，與市民握手、交談，入鄉隨

俗，感受港情，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夏千福與香

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身份不一樣，當年彭定康不但可

以隨便遛達喝奶茶、吃蛋撻，還可以「微服出巡」，

探測香港各政團對其政改方案的支持度，以實踐英方

對香港的管治。然而，夏千福並不是香港的管治者，

不應當對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政改原則做出解讀，更不

應當向香港各政團提供這方面的意見，叫他們應當這

樣、應當那樣行事。特別是當這種見解與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見解不一致、會阻礙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

的進程時，要外交部駐港特派員保持緘默，是不切實

際的。

毫無疑問，這是屬於香港基本法第13條規定的外交

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不能不處理。假如說美國9

月又面臨財政懸崖問題，需要國會的支持才能得到調

整，但卻有這樣的外國外交人員，利用各種方法、各

種資源、不惜代價，接觸美國各政黨及其國會議員，

游說他們不支持聯邦政府的解決方案，干預美國的內

部事務，筆者相信，美國國務院也會找這樣的外交代

表見面，提出忠告的。這樣，美國的財政問題就變成

外交問題了。國同此理，人同此心，易地而處，世之

常情。

普選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問題
說到中美兩國層面上的問題後，就要觸及中央和香

港特區的關係了。有的國家的憲法和憲法性法律對地

方的事務不作分類，美國憲法就是這樣的例子。但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基本法是把有關香港的事務作

了分類。從該法第17條和第158條的規定來看，這些

事務可以劃分為中央管理的事務、涉及中央和特區關

係的事務以及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三大類。香港特

區的政制發展包括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顯然屬於涉

及中央和特區關係這一類。理由是：

一、行政長官的普選涉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

改，不論是採用三部曲，還是五部曲，都涉及到全國

人大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這三個中央和地方國

家機構。只有這三個機構都形成共識，才能達成。

二、對香港基本法第45條提到的行政長官普選的原

則以及附件一提到的程序性問題，如涉及不同的理解

和解讀，就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釋疑解惑，該釋

法在程序上也涉及到中央和特區關係。

三、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成為法律後，

香港本地條例也要根據該修正案做出相應的修改。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7條的規定，經修訂的條例還要

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這也涉及到中央和特區的

關係。

綜合以上若干特點可以推斷，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

問題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問題，而是涉及中央和香

港特區關係的問題。同理，行政長官的選舉問題，也

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上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的舉動

是依法履行職責，李怡的評論，反而是粵犬吠雪了。

在法律上並不是一個合理的評論。

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問題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問題，而是涉及中

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問題。同理，行政長官的選舉問題，也是如此。

從這個角度上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向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

明，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是香港的內部事務，反對外部勢力插手干預，希望美方駐港人員不

要以任何借口，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這是依法履行職責。《蘋果日報》的李怡為夏千福

打抱不平，反而是粵犬吠雪。

外交部特派員公署有責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政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日前與社會及學界人士組成「關注通識教育聯席
會議」，成員來自不同界別，除家長和學界外，亦有區議員和社區組
織成員等，聯席會議質疑通識科的必答部分側重在政治議題上，要求
取消必答題，並要求在該科的6個單元平均出題，促請當局取消文憑
試通識教育科的必答題，擔心政治題目對學生不公。

通識科不應被「政治、政團、政黨」利用
通識科自2009年落實至今，社會仍議論紛紛。梁美芬表示，通識科

教師在授課時，個人不應帶強烈、明顯的政治立場，但她曾接獲家長
的投訴，指有反對派政治背景的通識科教師要求學生參加反對派示
威，以「體驗政治」，是在利用教師的身份間接為反對派動員。她希
望通識科可以不被「政治、政團、政黨」利用，而應回到適合中學生
學習的正軌，真正令通識科不要被政治騎劫。

教協早前編制並派發「佔領中環」的「通識教材」，是一份「佔中」
宣傳冊子和計劃書，由發起「佔中」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審查」後派發予學校，其內容引來不少學生、老師及家長的不
安，被社會各界批評為意圖將學生「洗腦」。教協為莘莘學子編寫的
教材絕不能出現內容偏頗或不實，更不能製作只為「佔中」服務的教
材，因這有違教育理念和教育道德。教協去年反對國民教育的其中一
個藉口是指他人的教材偏頗，但教協自編的「佔中」教材才是真正偏
頗。在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批評下，教協不得不大幅修改教材，修改後
的教材比1.0版本有所改善，但美化「佔中」行動的偏頗仍然沒有得
到糾正。在該教材中，仍然以大篇幅提及「佔中」原則及時間表等，
卻沒有給予反對「佔中」的意見同等比重，反映教材偏頗。

以通識之名對學生「洗腦」令人擔憂
現行的校本評核制度，令學生在遇上政治立場清晰，甚至有政治組

織背景的教師時，要「睇老師面色」，部分學生為求高分，在答題時
或會刻意認同教師所屬的政治組織對某議題的立場。教育工作者聯會
電話訪問逾千名中小學教師，八成三教師表明不會參與佔中，一成有
意參加，近七成人表明不贊成教師鼓勵學生參與佔中。若一成有意參
加「佔中」或有政治組織背景的教師以通識之名，在校園內鼓吹「佔
中」，情況令人擔憂。實際上，「佔領中環」教材與講座已進入校
園，以通識之名對學生「洗腦」，引起教育界和家長高度關注。

「佔中」發起人利用通識科在校園宣傳「佔中」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久前接連到多間中學宣傳「佔中」，企圖

將「佔中」包裝為通識教育，令非
法行動「合法化」以博取學生信
任，這是明顯用政治騎劫通識科。戴耀廷早前公開表明「佔中」目的
是為了「博拉」，他曾承諾不會進入校園鼓吹「佔中」，不會教唆年輕
人和學童犯法。這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卻出爾反爾，他雖然承認「佔
中涉及違法行為」，籲同學不夠18歲不要參與，但他又向學生仔細介
紹其所謂「公民抗命」行動及背後的理念，詭辯「佔中」違法不等同

「打劫」罪行，因其分別在於「打劫利己」，公民抗命「不是利己」云
云。言下之意，正是向學生灌輸「佔中」理念，而淡化違法行為的後
果，讓年輕學子誤以為只要自己有宣稱的理由，便可以不尊重香港法
治，甚至可以無視他人的權益。

豈可利用教師身份煽動學子參與「佔中」
通識科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並列四大必修科，屬於必修、

必學、必計的學科，對學生的升學就業影響極大。但是，通識科由於
缺乏明確指引，校方及教師可以對教學方法有較大自主權，課程內容
往往因為不同人有不同教法，不少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教師，以「體驗
政治」為名向學生「洗腦」，令學生在教師的高壓之下學習。

早前以粗口辱警的寶血會培靈學校通識科教師林慧思，被指為社民
連及激進反對派組織「調理農務蘭花系」的成員，令人擔心激進的政
治勢力已入侵校園。林慧思身為通識科老師，其政黨背景、政治取向
及所表現出來的言行，難免向學生灌輸偏頗意見。林慧思更在其個人
社交網站中多次以「五毛」、「白癡」、「犬儒」等字眼公開取笑及羞
辱其校學生及教職員的政治取向。而近期有少部分大學教授及所謂學
者，不斷尋找機會，利用教職員身份而煽動學子參與違法「佔中」，
是罔顧道德，完全視市民的利益及意願為無物。

教育局何不制定明確指引？
教育條例明確禁止教師在校園宣傳及發佈政治性質的材料，《教育

條例》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對在學校傳布或表達
顯然有偏頗的政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管制」；《教育規例》指明常
任秘書長可「就任何學校傳播政治性資料或表達政治性意見方面，向
該校的校監給予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該等資料或意見並無偏
頗。」年輕人是社會棟樑，以現時年輕人的政治傾向，以及教協在學
界的根基，香港未來將是哪一陣營的天下？明知「佔領中環」教材與
講座進入校園，以通識之名對學生「洗腦」，禍延下一代，教育局何
不制定明確指引？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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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不應被政治騎劫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顧敏康

■龍子明

■曾淵滄

通識科課程目前已被有政治組織背景的教師騎劫，成為散播偏

激思想平台，令通識科被「政治、政團、政黨」利用。在去年的

「反國教」風波中，反對派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政治宣傳」、「狹隘民族主義」、

「洗腦工程」，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和污名化。但目前通識科課程被「政治教師」騎劫，在

校園內鼓吹「佔中」，這是不是真正的「洗腦」呢？當局應檢討通識科模式，避免通識科

被政治騎劫，應在課程上設立明確指引，禁止各種偏頗的政治宣傳。通識科不應該採用

傳統的考核方式，可考慮將通識科變成選修科，將與時事及政治有關的試題以選答題形

式考核學生，取消通識科考試的必答題。

飛揚聲龍


